市教委内部审计立项程序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实现市教委内部审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提高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保障审计工作正常、有序地进行，根据《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准则》和我委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审计立项是指根据有关规定，对应当出具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和审计决定的审计项目的确立。
　　第三条　内部审计立项工作在委主任和主管审计工作领导的领导下进行，审计处进行的审计项目必须经委领导批准方可实施。
　　第四条　年度审计项目计划由审计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本系统工作实际，按照委领导及市、部内审主管部门的要求，在确定审计工作重点的基础上进行编制。
　　第五条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计划由市委教工委干部处于每年11月底前通知审计处，由审计处列入下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第六条年度审计项目计划经委主管审计工作领导批准后纳入审计处年度工作计划，由审计处组织实施。
　　第七条年中需要追加安排的审计项目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委主任或委主管审计工作领导交办的，由审计处直接立项。
　　(二)有关部门或单位认为需要进行审计的，由其负责人请示分管本部门的委领导后提出书面申请，经委主管审计工作领导批准后交审计处立项。
　　(三)审计处认为应当进行审计的，报请委主管领导批准后立项。
　　第八条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对非正式立项的审计工作，如：一般审计调查、接受教委内部有关部门的审计业务咨询、部门工作协作等，由审计处与有关部门协调后，根据实际情况安排。
